
附件2

邯郸市“无废小区”申报表
（首批创建·2025年8月版）

一、小区基本信息  
小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街道/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成年份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
总建筑面积：            万㎡
住宅户数：            户
常住居民人数：        人
物业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物业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
社区居委会联系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
二、对标建设自评表
（已对照《“无废小区”创建指南（2024版）》完成自查，在对应□内打“√”）
（一）组织管理（23分）
□成立“无废小区”创建和管理机构（8分）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10]□已制定管理制度、工作计划并按计划开展人员培训（7分）
[bookmark: OLE_LINK1]□召开业主动员会，将创建计划告知居民≥1次（4分）
□设立投诉或建议渠道并及时反馈（4分）
（二）垃圾分类（18分）
□分类收集容器数量、标识符合指南要求（9分）
□投放点已公示责任人姓名、职责、监督电话（9分）
（三）垃圾清运（21分）
[bookmark: OLE_LINK2]□已与环卫/资质企业签订“三定”密闭运输协议（7分）
□已设置大件垃圾临时堆放点或预约清运制度（7分）
□已设置装修垃圾临时堆放点并规范管理（7分）
（四）宣传培训（20分）
□已开展“无废城市”或垃圾分类专题培训≥2场（10分）
□已在小区公共宣传栏/电子屏循环播放宣传资料（10分）
（五）信息公示（18分）
□已公示每日生活垃圾收运时间段（6分）
□已公示各类垃圾去向、收运单位、监督电话（6分）
□以上信息在小区主出入口和垃圾投放点显著位置张贴（6分）
自评总分：          分（满分100分）
三、承诺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本小区承诺：
1.所填报内容及佐证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2.自9月6日至10月15日完成建设，接受市、区联合评估组现场核查；
3.若被认定为“无废小区”，将持续巩固成果，配合经验推广及宣传。

物业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   月   日

业主委员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   月   日  

社区党组织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书记签字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   月   日  

四、初审意见
	单位
	联系人及电话
	现场核查意见
	初审得分
	签字（盖章）

	县（市、区）
生态环境分局
	
	
	
	

	县（市、区）
住建局
	
	
	
	

	县（市、区）
城管局
	
	
	
	


五、附件清单（按顺序装订）
（一）小区平面图及垃圾收集点分布图
（二）创建工作组成立文件、管理制度、工作计划
（三）垃圾分类容器采购合同及现场照片
（四）垃圾清运协议（生活垃圾、大件垃圾、建筑垃圾各一份）
（五）宣传培训通知、签到表、现场照片
（六）信息公示栏/电子屏公示照片
（七）其他可证明创建成效的材料

填表说明
1.本表一式三份，分别报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城管部门，电子版同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2.申报截止：2025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17:30前。
3.咨询方式：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 0310-3111156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0310-3271288
            邯郸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0310-30264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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